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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. 同意金融機構作出披露

致：金融機構  
我 們 同意 金融 機 構可 就 本申 請及 調 解中 心 的爭 議解 決 向調 解 中心 提供 關於我 們 的
實體 (或與我們的實體有關連的人士 )的資料 (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小企資格 )。  

（ 請 以 正 楷填 寫 簽署 的
人士的姓名及職銜）  

（姓名及職銜） （姓名及職銜）

代表申請人簽署  
（蓋上公司印鑑）

（簽署） （簽署）

[註 ( 1 )： “小 企 ”指 身 為 有 限 公 司 或 合 夥 企 業 的 小 型 企 業 ， 而 根 據 其 最 近 一 個 財 務 年
度 的 年 終 報 表 ， 其 狀 況 如 下 ：  

( i )  年 度 營 業 額 不 超 過 港 幣 5 0 0 0 萬 元 ；  

( i i )  總 資 產 不 超 過 港 幣 5 0 0 0 萬 元 ； 及  

( i i i )  在 香 港 的 僱 員 人 數 不 超 過 5 0 人 。  

如 該 有 限 公 司 屬 集 團 的 附 屬 公 司 或 控 權 公 司 （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（ 第 6 2 2 章 ） 的 定
義 ） ， 則 將 會 使 用 該 集 團 的 綜 合 數 據 。  

集 團 指 任 何 2 間 或 多 於 2 間 的 法 人 團 體 ， 而 其 中 一 間 是 餘 者 的 控 權 公 司 。 （ 《 公 司
條 例 》 第 6 2 2 章 ）    

如 屬 有 限 公 司 ， 請 提 供 以 下 各 項 ：  

( i )  公 司 註 冊 處 商 業 登 記 證 及 表 格 N A R 1 的 核 證 真 實 副 本 ；  

( i i )  強 積 金 或 僱 員 保 險 結 單 的 核 證 真 實 副 本 ；  

( i i i )  經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 ； 及  

( i v )  申 請 人 認 為 合 適 的 其 他 資 料 。  

如 屬 合 夥 企 業 ， 請 提 供 ：  

( i )  稅 務 局 的 商 業 登 記 證 及 商 業 登 記 表 格 的 核 證 真 實 副 本 ；  

( i i )  強 積 金 或 僱 員 保 險 結 單 的 核 證 真 實 副 本 ；  

( i i i )  經 審 核 或 核 實 的 財 務 報 表 ； 及  

( i v )  申 請 人 認 為 合 適 的 其 他 資 料 。  

就 海 外 公 司 和 其 他 不 同 情 況 而 言 ， 須 提 交 具 同 等 效 力 的 文 件 及 ／ 或 專 業 證 明 以 證 符
合 有 關 準 則 。 ]  




